株洲村镇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三门镇响水村、株木村集中式污水处理建设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0年12月30日，根据《株洲村镇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三门镇响水村、株木村集中式污水处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指南、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株洲村镇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投资296万元建设“株洲村镇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三门镇响水村、株木村集中式污水处理建设项目”株木村集中式污水处理建设项目占地面积400m2、响水村集中式污水处理建设项目占地面积300m2，建设内容包括污水处理站主体工程、辅助工程以及配套管网工程等。株木村污水处理站采用以MBBR为主工艺的地埋式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设计，日处理能力为 50m3/d，配套管网长约0.85km， 工程截流株木村 67 户；响水村污水处理站拟选用 A/O 生物接触氧化法为主工艺的地埋式污水处理设备， 设计日处理能力为 30m3/d， 配套管网长约 0.93km，工程截流响水村 29 户居民生活污水进污水处理站集中处理。
响水村污水处理站及管网工程位于株洲天元区三门镇响水村，响水站址地理坐标：北纬 N27°37′19.3″东经 E113°03′06.29″，占地面积为 300m2；响水村污水处理站紧靠乡道，地势较低便于截污管网收集污水；响水村生活污水处理站西面、南面为水田，西南130m处为农灌渠，北面、东北面、东面分布着响水村村民住宅。
株木村污水处理站及管网工程位于株洲天元区三门镇株木村，株木站址地理坐标：北纬 N27°35′43.27″东经 E113°4′57.15″，占地面积400m2，株木村污水处理站临近三门镇城镇 051 乡道的中端， 场址交通便利，地势较低便于截污管网收集污水；株木村生活污水处理站北面分布着较为集中的株木村村民住宅。
本项目为新建项目，项目厂址原为林地、荒地等，无工业生产历史，不存在原有工业污染问题；占地主要为荒地、林地等，管网主要沿着乡道道路敷设，不占用基本农田；所在区域和管网沿线均不涉及生态敏感区、生态保护区等。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项目于2019年11月编制了《株洲村镇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三门镇响水村、株木村集中式污水处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于2020年03月28日，株洲市生态环境局天元分局予以审批株天生环评表[2020]16号文。
项目于2020年03月开工建设，2020年06月竣工并开始调试。项目自环评审批以来，无环境污染投诉。
（三）投资情况
本项目计划总投资296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9万元，占总投资9.8%；实际总投资296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9万元，占总投资9.8%。
（四）验收范围
  本次竣工环保验收的范围主要依据项目组成和《株洲村镇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三门镇响水村、株木村集中式污水处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株天生环评表[2020]16号文中的评价范围确定，文件内容即工程全部内容。
二、工程变动情况
对比项目环评及批复建设内容，项目建设过程中优化了管道长度；在处置污泥过程中，先将污泥暂存于厂内污泥池，后续由当地政府委托吸粪车来收集后送至株洲市生活垃圾焚烧厂处理；因污水处理站离周围居民区有一定距离且恶臭较小，所以现场并未种植绿化隔离带和种植抗害抗污染植物。本项目地点、性质、规模、工艺及污染防治设施与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 部门审批决定基本一致。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和《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2015]52号）有关规定，本项目所述的变动情况均不属于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管网截流生活污水进污水处理站集中处理，尾水达《城镇污水处理厂排放标准》GB18918-2012中一级B标准限值要求排放至周围农田。排污口规范化设置措施：排污口设置相关标识标志、在排水口处设置采样点便于监测。污水处理站构筑物单元分区防渗措施：污水处理站构筑物均为混凝土结构，同时在其建设中掺加抗裂防水剂；在绿化区域采用水泥硬化、管道与管道之间严格按照规范连接；加强进水量监测与沿途管线日常排查。
（二）废气
本项目营运期的废气①本项目各构筑物尽量地埋，有效减少恶臭的排放。②污水处理站运行过程中要加强管理，栅渣和污泥池污泥应及时清运，清洗污迹；避免一切固体废弃物在厂内长时间堆放。③在各种池子停产修理时，池底积泥会暴露出来散发臭气，应采取及时清除积泥的措施来防止臭气的影响。
（三）噪声
本项目营运期的噪声通过安装基础减振、构筑物隔声对周围环境进行保护。
（四）固体废物
本项目运营期产生的栅渣滤水后收集并转运至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厂处置；污泥暂存于厂内污泥池，后续由当地政府委托吸粪车来收集。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污染物排放情况
1.废气
响水集中式污水处理站无组织废气氨最高排放浓度为0.19 mg/m3，硫化氢最高排放浓度为 0.001mg/m3符合《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12）表4二级标准限值要求。
株木集中式污水处理站无组织废气氨最高排放浓度为0.19 mg/m3，硫化氢最高排放浓度为 0.001mg/m3符合《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12）表4二级标准限值要求。
2.废水
验收监测期间响水集中式污水处理站化学需氧量日均值浓度范围为10-11mg/L，五日生化需氧量日均值浓度范围为2.7-3.0 mg/L，氨氮日均值浓度范围为0.082-0.130 mg/L，悬浮物日均值浓度范围为8-9mg/L，总磷日均值浓度范围为0.03-0.04mg/L,故验收监测期间废水符合《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中一级B标准限值要求。
株木集中式污水处理站化学需氧量日均值浓度范围为11-12mg/L，五日生化需氧量日均值浓度范围为3.0-3.2 mg/L，氨氮日均值浓度范围为0.083-0.086mg/L，悬浮物日均值浓度为10 mg/L，总磷日均值浓度范围为0.03-0.04mg/L,故验收监测期间废水符合《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中一级B标准限值要求。
3.厂界噪声
验收监测期内，响水集中式污水处理站厂界四周监测点的昼间噪声值范围为55.1-56.1dB，夜间噪声值范围为45.3-47.1dB，本次噪声监测结果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表1中2类功能区标准限值。
株木集中式污水处理站厂界四周监测点的昼间噪声值范围为55.4-56.7dB，夜间噪声值范围为45.3-46.6dB，本次噪声监测结果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表1中2类功能区标准限值。
4.固体废物
本项目营运期固体废物主要包括污泥及栅渣。栅渣及时外运城市垃圾焚烧处理厂；污泥暂存于厂内污泥池，后续由当地政府委托吸粪车来收集送至城市垃圾焚烧处理厂。
环评要求，运行期间应加强固体废物管理，及时处理处置。采取环评要求措施后，可控制固体废物潜在的环境影响。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公司于2020年12月委托湖南睿鼎建设服务有限公司对项目进行验收监测并编制了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监测结果表明：本项目产生的废气、废水、噪声经过处理后达标排放，固体废物能妥善处置，建设项目对周围生态环境的影响较小。
六、验收结论
按《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中所规定的验收程序，及项目环评报告表及批复决定，本项目环保“三同时”内容及环评批复决定均得到落实，环保设施运行效果较好，废气、噪声等均能达到环评规定的排放标准，固体废物均得到妥善处置，经认真讨论，验收工作组同意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合格。
7、 后续要求
1. 加强营运期固体废物管理，落实污泥处置方式，规范台账及去向台账。
2. 加强清洁生产管理，保持现场整洁等。
3. 控制纳污水体类型，按要求达标排放。
八、验收人员信息
见附件一。

株洲村镇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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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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